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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

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持續關連交易 

 

營運服務總協議 

 
 

營運服務總協議 

於 2014年 6月 30日，本公司與杜先生訂立營運服務總協議，內容有關由新服務集團

相關成員公司向本集團相關成員公司提供營運服務，由生效日期起計初步為期三年。 

上市規則的含義 

杜先生因下文所述原因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各新服務集團成員公司均為杜先生的聯

繫人，故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根據上市規則，訂立營運服務總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

的交易構成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 

鑑於營運服務總協議的年度上限的一個或多個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第

14.07 條）高於 0.1%但低於 5%，故營運服務總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的營運交易將須

遵守上市規則第 14A 章項下的申報、公告及年度審閱的規定，惟獲豁免獨立股東批

准的規定。 

      

背景 

服務集團成員公司及本集團成員公司過往及預期不時根據前份服務總協議就提供營運

服務訂立若干服務協議，而若干服務協議於營運服務總協議日期尚未屆滿。新服務集

團（包括服務集團）及本集團擬繼續服務協議及可能不時就營運交易訂立新服務協

議。前份服務總協議將於 2014年 6月 30日屆滿。因此，於 2014年 6月 30日，杜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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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本公司就新服務集團相關成員公司向本集團相關成員公司提供的營運服務訂立營運

服務總協議，由生效日期起計初步為期三年。 

 

營運服務總協議 

日期 

2014年 6月 30日 

 

訂約方 

(1) 杜先生；及 

(2) 本公司 

 

營運服務總協議的一般條款 

新服務集團相關成員公司可能不時與本集團相關成員公司根據及受限於符合營運服務

總協議的條款及條件，就有關營運交易訂立新服務集團相關成員公司與本集團相關成

員公司可能協定的營運協議。服務集團相關成員公司與本集團相關成員公司之間就營

運交易的所有現有服務協議（範圍涵蓋生效日期後的營運交易）將被視為自生效日期

起根據營運服務總協議訂立的營運協議。 

自生效日期起，營運交易須按以下形式進行： 

 

(a) 新服務集團及本公司的一般及日常業務過程中； 

 

(b) 按正常商業條款（按上市規則定義）及根據當時市價；及 

 

(c) 遵守上市規則的所有適用條文（包括年度上限）、適用法例、營運服務總協議

及相關營運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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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份營運協議的代價將按以下方式釐定： 

(a) 倘若新服務集團成員公司獲最終僱主（不一定為本集團成員公司）提名為指定

的承包商，則給予該新服務集團成員公司的代價將由最終僱主委任的獨立專業

工料測量師確定； 

(b) 倘若本集團有權挑選承包商，則給予該承包商的代價將於內部合資格專業工料

測量師監管下確定。本集團將自其預先批准之承包商清單內的承包商（此清單

須經其管理層定期審查及更新以確保承包商品質標準）獲取報價。倘若新服務

集團所提供的價格及條款等同於或優於獨立服務供應商所提供者，則本集團可

能將合約授予新服務集團；及 

(c) 將予提供的保安及護衛服務的價格及條款，須於日常業務過程中以成本加成基

準按不遜於向新服務集團其他獨立第三方客戶收取的費用及與其訂立合約的條

款（包括價格）釐定。成本部份包括所有產生的直接成本，如設備成本、員工

成本、公眾責任保險及根據收入或以其他公平基準分攤的其他間接或一般成

本。 

 

提供營運服務 

根據營運服務總協議，本公司與杜先生協定，新服務集團相關成員公司將在切實可行

的範圍內，於營運服務總協議的年期內向本集團相關成員公司提供營運服務。 

根據營運服務總協議將提供的營運服務包括營運服務，以及本公司與杜先生可能不時

以書面協定的其他類型服務，有關營運服務的初步範圍詳情如下： 

 

營運服務 指新服務集團相關成員公司向本集團成員公司提供的建

築、工程及相關服務，包括但不限於樓宇及一般建築、土

木工程、樓宇外部及室內設計、樓宇維修、修葺保養及其

他服務、拆卸、打樁及地基、樓宇及物業裝置設備及裝飾

工程、建築及項目管理、建築及樓宇設備及材料供應、機

電工程項目、供應及安裝空調、暖氣及通風系統、消防服

務系統、管道及渠務系統、升降機維修及保養服務、供電

系統、系統設計及諮詢、保安及護衛、物業管理及諮詢服

務、電腦輔助製圖服務、園藝及清潔服務，以及新服務集

團成員公司與本集團成員公司可能不時以書面協定的其他

類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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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期 

營運服務總協議將於生效日期開始，直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包括該日）止持續生

效，惟其按照營運服務總協議提早終止則除外。待遵守營運服務總協議任何一方受規

限的任何證券交易所規則當時的有關規定，包括但不限於上市規則，或獲得豁免嚴格

遵守任何該等規定，營運服務總協議將於初步年期或其後重續年期屆滿之時自動接連

重續三年（或上市規則允許的其他年期），惟倘按照營運服務總協議提早終止則除

外。 

上述委聘須受以下條件所規限： 

(a) 該項委聘只適用於本集團相關成員公司有權選擇提供有關營運服務的承包商的業

務、項目及物業所需的服務； 

(b) 該項委聘並不抵觸監管有關業務、項目或物業的合約的條款或本集團或新服務集

團相關成員公司的業務、項目及╱或物業的相關主管機構所頒佈的任何適用法

律、規例或行政指引； 

(c) 倘若透過競投或招標選擇若干特定營運服務的供應商，該項委聘將只會於新服務

集團相關成員公司已於該競投或招標成功競投後方始生效。本集團的政策為營運

服務項下的建築及工程服務將透過招標授予潛在承包商；據此本集團成員公司必

須邀請至少三名合資格投標商呈交招標建議，而本公司管理層在甄選過程中一般

考慮的因素包括工程及建築項目的總服務費，以及投標商的資格、歷史表現、往

績、聲譽及財務能力；及 

(d) 除按一般程序以招標方式選擇營運服務的供應商外，（i）本公司將於向新服務

集團成員公司授予合約金額逾 100,000,000 港元的任何合約前尋求獨立非執行董

事的批准；（i i）向新服務集團成員公司授予任何新合約的招標文件及相關報告

將由本公司內部審計成員審閱，以遵守本集團項目成本控制指引所載的招標程序

及指引；及（iii）上述合約項下擬進行的持續關連交易將按上市規則的規定由本

公司外聘核數師進行年度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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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往交易總值 

於截至 2012年及 2013年 6月 30日止財政年度及截至 2013年 12月 31日止六個月有關

由服務集團成員公司向本集團成員公司提供營運服務的交易總值如下： 

 
交易總值 

 

 

截至 2012年 

6月 30日止 

財政年度  

 

截至 2013年 

6月 30日止 

財政年度  

 

截至 2013年 

12月 31止 

六個月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由服務集團成員公司向本集團 

成員公司提供的營運服務 

 

109.33 

 

60.12 

 

32.35 

       

最高年度總值 

本公司預期，有關營運服務總協議項下由新服務集團成員公司向本集團成員公司提供

的營運服務的年度上限將為如下： 

 

截至 6月 30日止各財政年度的 

年度上限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由新服務集團成員公司向本集團 

成員公司提供的營運服務 

 

412 751 563 

各年度上限乃參照以下各項而釐定： 

(a) 服務集團相關成員公司於過往三個財政年度內向本集團相關成員公司所提供該項

營運服務的過往年度金額或按年計的金額；及 

(b) 新服務集團相關成員公司於未來三個財政年度向本集團相關成員公司將提供該項

營運服務的預計年度金額或按年計的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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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預測數字乃根據相關歷史數據，經計入本集團的業務增長及估計日後需求的營運

服務而釐定。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上述的年度上限為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

東的整體利益。 

訂立營運服務總協議的理由及裨益 

營運服務總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預期屬經常性質，並將於本集團的一般及日常業務

中按定期及持續的基準進行。營運服務協議將會經公平磋商後按一般商業條款協定，

並與獨立第三方所取得或提供的條款相若。 

營運服務總協議旨在精簡本集團與服務集團的成員公司因前份服務總協議項下的現有

服務協議以及新服務集團相關成員公司與本集團相關成員公司就營運交易而可能簽訂

的營運協議所產生的持續關連交易。營運服務總協議為本公司遵守上市規則的相關申

報、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在適用範圍內）提供單一基準，從而降低本公司就獲

提供的營運服務簽立或續訂營運協議須遵守該等規定的行政負擔與成本。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營運服務總協議的條款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

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且訂立營運服務總協議對本公司有利。 

 

有關杜先生、新服務集團及本集團的資料 

 

杜先生 

杜先生曾為本公司的副主席及非執行董事，直至於 2013 年 7 月 1 日辭任。彼為鄭家純

博士的妹倩、鄭家成先生的姐夫，並為鄭志剛先生、鄭志雯女士及鄭志謙先生的姑

丈。 

 

新服務集團 

新服務集團的主要業務為提供洗衣及園藝、保安及護衛、建築材料貿易、保險經紀、

物業管理、清潔以及機電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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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 

本集團主要在中國從事物業發展、物業相關投資以及租務及酒店營運，以及酒店管理

業務。 

 

上市規則的含義 

由於杜先生為過去 12 個月內的董事，並為上述若干董事的聯繫人，故根據上市規則為

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各新服務集團成員公司均為杜先生的聯繫人，故為本公司的關連

人士。根據上市規則，訂立營運服務總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構成本公司的持續

關連交易。 

鑑於營運服務總協議的年度上限的一個或多個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第 14.07

條）高於 0.1%但低於 5%，故營運服務總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的營運交易將須遵守上

市規則第 14A 章項下的申報、公告及年度審閱的規定，惟獲豁免獨立股東批准的規

定。 

 

董事批准 

概無董事於營運服務總協議中擁有重大權益。營運服務總協議已經由全體董事以書面

決議案的方式批准。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列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年度上限」 指 有關營運服務總協議項下擬進行的營運服務的估計最高年

度總值 

 

「聯繫人」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的涵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新世界中國地產有限公司，一家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

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的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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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生效日期」 指 2014年 7月 1日 

 

「前份服務總協

議」 

 

指 杜先生與本公司分別於 2011 年 5 月 16 日及 2011 年 5 月

19 日簽訂的兩份服務總協議，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

2011年 5月 16日及 2011年 5月 19日的公告內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不時的附屬公司 

 

「港元」 指 香港法定貨幣港元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營運服務總協

議」 

指 杜先生與本公司於 2014 年 6 月 30 日訂立的營運服務總

協議，內容有關提供營運服務 

 

「杜先生」 指 杜惠愷先生，本公司前任副主席及非執行董事。杜先生

為鄭家純博士的妹倩、鄭家成先生的姐夫，並為鄭志剛

先生、鄭志雯女士及鄭志謙先生的姑丈 

 

「新服務集團」 指 杜先生及杜先生、其“直系家屬”、或其“家屬”（兩者具上

市規則第 14A章賦予的涵義，包括於 2014年 7月 1日將

予生效的涵義）個別或同共現時或將會直接或間接擁有

股本權益，可於股東大會上行使或控制行使 30%（或公

司收購及合併守則不時規定的作為觸發強制性全面收購

建議的水平的其他數額）或以上的投票權的任何公司，

或可控制董事會大多數成員組成的任何公司，以及身為

該公司附屬公司的任何其他公司 

 

「營運協議」 指 新服務集團任何成員公司與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於營運

服務總協議的年期內就任何營運交易而可能不時訂立的

個別協議，而「營運協議」亦指當中任何一份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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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服務」 指 承包服務及訂約各方可能不時以書面協定由新服務集團

成員公司向本集團成員公司將提供的其他類型服務，營

運服務的初步範圍載於本公告「提供營運服務」一段 

 

「營運交易」 指 服務集團成員公司、新服務集團成員公司與本集團成員

公司就提供營運服務的全部現有及未來的交易 

 

「服務集團」 指 杜先生及杜先生現時或將會直接或間接擁有股本權益，

可於股東大會上行使或控制行使 30%（或公司收購及合

併守則不時規定的作為觸發強制性全面收購建議的水平

的其他數額）或以上的投票權的任何公司，或可控制董

事會大多數成員組成的任何公司，以及身為該公司附屬

公司的任何其他公司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 0.10港元的普通股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附屬公司」 指 上市規則或公司條例（香港法例第 622 章）下所定義為

「附屬公司」的任何實體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公司秘書 

 顏文英 

 

香港，2014年 6月 30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鄭家純博士、鄭家成先生、鄭志剛先生、鄭志雯女士、鄭

志謙先生、方承光先生及顏文英女士；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鄭維志博士、田北俊議

員、李聯偉先生及葉毓強先生。 

 


